
1 《中华人民共和∷国海域使用

管理法》Ⅲ与 醮中dfA民共和国

海泮环境保护法》的适用

案俐:某 (集圃)公司违法占用海域和水进行海洋

环境影响评价建婕海洋工程行政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zO“ 年 6月 中国海监镛州市支队对镰州某 (集团)公司在连

山区建设海防堤工程的施工进行了现场检查。经调查,该工程是未

申请办理海域使用审批手续、未进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。经锦州市

海洋与渔业局立裂调查,发现违法用海面积较大,属重大违法案

件,于是移交至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。经辽宁省总队进一步调查取

证,该公司芷在施工建设的海防堤王程占用海蜮 s!.2亩 ,涉嫌遘

法用海。

`本案调查终结后,拉宁省海撩与渔业厅手⒛“年0月 7日对
该案组织了会审。

【处理结果:   ∶ ∷          ∷

当事人行为违反了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
`《

海洋环境保护法》

的相关规定,根据 :《海洋环境倮护法》第四十七条笫
一

款
“
海

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
'和

第八十三条 :△违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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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本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,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贲令其停止

施工或者生产、使用 ,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
”

的规

定 ,对该公司未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为 ,辽宁省海洋与

渔业厅作出了给予人民币 10万元罚款;根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

第四十二条和 《辽宁省贯彻施行 〈海域使用管理法〉暂行意见》

的规定 ,对该公司 81.2亩非法占用海域的行为,辽宁省海洋与

渔业厅作出限在 ⒛06年 12月 31日 前取得海防堤项 目工程用海

的海域使用权 ,并处人民币捌万壹仟贰佰元 (罚 款计算 :81.2

亩 ×zO0元/亩 ×5倍 =8.12万 元)罚 款 ,共计 18.12万 元罚款

的行政处罚。该公司未提出听证要求 ,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了罚

款。

【评析意见】

本案涉及两个评析问题:一是界定违法行为数量;二是界定用

海类型。

-、 界定违法行为数量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 :“ 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 ,

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
”
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

“
一事不

再罚
”
。针对此案,执法人员有两种意见。一种意见认为:编报海

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是海域使用审批中的一个环节,未编报海洋环境

影响报告书属于违法用海行为的一部分,与违法用海行为分别处罚

即是
“
一事再罚

”
。另一种意见认为:本案的相对人在海防堤建设

过程中,实施了海洋工程项目未进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非法占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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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域两个违法行为,分别触犯了 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和 《海域使

用管理法》,应按这两部法律的相应条款分别给予行政处罚。本案

的处罚决定采用了第二种意见,对违法行为应承担的2个法律责任

分别实施了处罚。

二、界定海域使用类型

海域使用类型的界定不仅关系到海域使用金的征收标准,更直

接影响到处罚金额的大小。本案在移交前,锦州市支队办案人员将

该公司的违法用海行为定性为违法填海,经市海洋与渔业局会审拟

按违法填海实施处罚。案件移交后又对该案进行了补充调查。辽宁

省总队认为:依据 《海籍调查规程》,该工程堤坝特征明显,其建

造目的是为防范海浪、沿岸流的侵蚀及台风、气旋和寒潮大风等自

然灾害的侵袭,属于海域使用分类体系中的
“
特殊用海

”
,认定本

案违法行为是
“
非法占用海域

”
。可见,在执法实践中,《海籍调

查规程》的相关规定已作为确定用海类型的重要依据。

【专家点评】

本案中究竟存在几个违法行为,是一个还是两个?对于这个问

题 ,办案过程中曾存在分歧。评析意见中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

作出明确的解释,这说明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是含糊不清

的。  Ⅱ

我们还是从违法行为的定义说起。法律规范分为授权性法律

规范和禁止性法律规范。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理解违法行为的定

义 ,违法行为是指违反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。法律规范是法理



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,它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,并由国家强制

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。法律规范把现实社会关系进行抽象的概

括,是一种比较定型、反复适用的行为规则。每一个法律规范都

具有三个构成因素:一是指明规范适用的条件 ;二是指明该规范

允许或禁止的行为;三是指明违反规范的法律后果。这三个因素

往往不是表述于同一法律条文中,有时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可以

表述在几个条文之内,有时几个法律规范也可以表述在一个条文

当中。

上述理论也许过于抽象。简单的理解 ,禁止性法律规范就是

禁止性规定加法律责任。法律规范和违法行为之间存在着严格的

一一对应关系。存在一个法律规范,就存在一个违法行为。以本

案为例 ,《 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:“ 海洋工

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、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国家有

关环境保护标准,在可行性研究阶段,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

书,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,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

案,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。
”

这一规定实际上意味着

建设海洋工程项目而不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为是被禁止

的。接下来在法律责任部分的第八十三条就规定 :“ 违反本法第

四十七条第工款、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,进行海洋工程建设项目,

或者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未建成环境保护设施、环境保护设施未达

到规定要求即投入生产、使用的,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

止施工或者生产、使用,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”

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和第八十三条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、关于

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法律规范 (当然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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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所包含的不止一个法律规范 ,我们在这里只关

注编报海洋邛境影响揖肯书淳一法律规范 l。 违反这一法律规范

就是违法行为。   ∷

同样的∴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三条和第四十
=条

构成了一个

完整的关于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法律坝曜。第三条规定 :“ 海域

属于国家所有,国棼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。任何单位或者个

人不得侵占、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。单位和个人使用

海域,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。
”

该规定的精神实质是禁止不经

批准擅自占用海域的行为。第四十二条规定 :“未经批准或者骗取

批准,非法占用海域的,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,恢复海域原

状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巾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

海域使用金五倍以上十五倍以下的罚款;对未经批准或者骗取批

准,进行围海、填海活动的,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

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。
”

这里明定的是

违反上述禁止性规定的法律后果。

由此可见,本案中实际上存在两个违渚行为:一个是实施海洋

工程建设项目没有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行为;另一个是非法

占用海域的行为。很明显,本案并不涉及
“
一事不再罚

”
的问题。

这个案件提醒我们|不论是进行执法活动,还是进行案例评

析,都需要从最基本的法学理论做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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